公務員轉任受託處理大陸事務機構轉任方式回任年資採計方式職等核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辦法第十二條修正條文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九十三年三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月十一日修正發布之第六條第五項附表，自一百零一年四月一日施行。
公務員轉任受託處理大陸事務機構轉任方式回任年資採計方式職等核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辦法第六條第五項附表「公務員轉任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職稱等級與擬回任職務官等職等對照表」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編制職稱
	比照公務人員官等職等

	秘書長
	簡任第十四職等

	副秘書長
	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

	主任秘書
	簡任第十二職等

	處長、參事
	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

	副處長、室主任
	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科長
	薦任第九職等

	資深高級專員
	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高級專員
	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專員
	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組員
	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辦事員
	委任第三職等至第四職等


附註：

一、公務員依具有擬回任職務所適用法規規定之任用資格回任後，其

在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服務職稱，按本表比照認定與回任職

務官等職等相當者，其服務年資始得採計提敘俸級。
二、公務員轉任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秘書長後，擔任政務職務時

，得依其擔任政務職務之等級適用該職務之人事法規採計服務年

資。

公務員轉任受託處理大陸事務機構轉任方式回任年資採計方式職等核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辦法第十二條及第六條第五項附表「公務員轉任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職稱等級與擬回任職務官等職等對照表」修正總說明
　　公務員轉任受託處理大陸事務機構轉任方式回任年資採計方式職等核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前經考試院與行政院於九十七年七月三十日會同修正發布第五條及第六條第五項附表－「公務員轉任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職稱等級與擬回任職務官等職等對照表」（以下簡稱本表）。

茲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以下簡稱海基會)為因應會務、組織發展、未來兩岸新形勢及業務之需要，該會組織規程及會務人員職等薪級評定辦法部分職稱(等)酌作修正調整，經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一百零一年一月三日陸法字第一○○○○五二三○八號函同意修正。另海基會組織調整之實施日期係於一百零一年四月一日生效，爰配合研修本辦法第十二條及本表，修正重點如下：

1、 配合海基會組織調整實施日期，增訂本辦法修正施行之日期。(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2、 於本表增訂高階非主管「參事」職稱及比照公務人員之官等職等，並修正「科長、組長」之編制職稱為「科長」，及修正「資深高級專員」、「高級專員」、「專員」等職稱比照之公務人員官等職等。(本表)

	公務員轉任受託處理大陸事務機構轉任方式回任年資採計方式職等核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辦法第十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九十三年三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月十一日修正發布之第六條第五項附表，自一百零一年四月一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九十三年三月一日施行。


	一、本條新增第三項。
二、經查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以下簡稱海基會)之捐助暨組織章程、組織規程修正，前經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分別於一百年十一月八日陸法字第一○○○○○九七七○號及一百零一年一月三日陸法字第一○○○○五二三○八號函同意修正在案，爰配合修正本辦法第六條第五項附表中海基會相關編制職稱及其比照之公務人員官等職等。另為配合海基會依上開規定辦理之組織調整係自一百零一年四月一日起實施，爰增訂本條第三項規定。


	
公務員轉任受託處理大陸事務機構轉任方式回任年資採計方式職等核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辦法第六條第五項附表「公務員轉任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職稱等級與擬回任職務官等職等對照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

公務員轉任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職稱等級與擬回任職務官等職等對照表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編制職稱

比照公務人員官等職等

秘書長

簡任第十四職等

副秘書長

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

主任秘書

簡任第十二職等

處長、參事
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

副處長、室主任

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科長

薦任第九職等

資深高級專員

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高級專員

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專員

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組員

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辦事員

委任第三職等至第四職等

附註：

一、公務員依具有擬回任職務所適用法規規定之任用資格回任後，其

在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服務職稱，按本表比照認定與回任職

務官等職等相當者，其服務年資始得採計提敘俸級。

二、公務員轉任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秘書長後，擔任政務職務時

，得依其擔任政務職務之等級適用該職務之人事法規採計服務年

資。

	附表

公務員轉任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職稱等級與擬回任職務官等職等對照表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編制職稱

比照公務人員官等職等

秘書長

簡任第十四職等

副秘書長

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

主任秘書

簡任第十二職等

處長

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

副處長、室主任

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科長、組長
薦任第九職等

資深高級專員

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

高級專員

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專員

薦任第六職等

組員

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辦事員

委任第三職等至第四職等

附註：

一、公務員依具有擬回任職務所適用法規規定之任用資格回任後，其

在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服務職稱，按本表比照認定與回任職

務官等職等相當者，其服務年資始得採計提敘俸級。

二、公務員轉任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秘書長後，擔任政務職務時

，得依其擔任政務職務之等級適用該職務之人事法規採計服務年

資。

	一、查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以下簡稱海基會)為因應會務、組織發展及未來兩岸新形勢及業務需要，其組織規程、會務人員職等薪級評定辦法部分職稱(等)酌作修正調整，並前經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一百零一年一月三日同意修正在案。以海基會增列高階非主管「參事」一職，且無設置組長職務，爰配合修正本表相關職稱。

二、復以為保障公務人員轉任前後職務列等一致性及回任權益，並促進行政機關與海基會人員之交流，參照八十三年訂定本表時所依據甲、中央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二-「部會處局署附屬機關」相關職稱列等，及九十六年九月二十日本表修正前之規定，修正「資深高級專員」、「高級專員」及「專員」等職稱比照之公務人員官等職等。















